
上海证券交易所

监管措施决定书

〔2024〕17号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关于对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合伙）及注册会计师濮舒清、杨如玉

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，元成环境股

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报告审计机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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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舒清，元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审计注册

会计师；

杨如玉，元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审计注册

会计师。

一、相关主体违规情况

根据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《关于对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及注册会计师濮舒清、杨如玉采取出具警示

函措施的决定》查明的事实，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

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中兴财光华所）作为元成环境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2022年度审计机构，注册会计师濮舒清、

杨如玉作为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审计注册会计师，存在以下审

计职责履行不到位的情形。

（一）部分控制点未实施控制测试

在风险评估阶段认为公司货币资金循环内部控制设计合理

并预期有效，但未对部分控制点实施控制测试。

（二）营业收入审计不到位

个别关联方客户工程项目毛利率大幅高于该客户其他项目

及公司整体毛利率，未保持职业怀疑，未就关联交易的公允性

与真实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。个别客户存在注册资本与交

-2-



易规模不匹配、跨省进行苗木销售等情形，未就交易的商业合理

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。

（三）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审计不到位

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低于同账龄的应收账款坏账准

备计提比例，合同资产中部分项目长期未进行竣工决算和审价

决算，未就其合理性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

（四）第三方回款审计不到位

未了解公司第三方回款的商业合理性并评价对应收款项真

实性的影响，未执行进一步的审计程序。

（五）供应商核查与成本审计不到位

一是取得的前十大供应商合同中，部分供应商的合同直接

约定暂估总价，无工程量及单价明细，无法核对结算单据单价，

无法确定合同总价合理性。

二是未对单个项目成本的整体合理性实施分析程序，未对

各工程项目按照子项目分解进行分析，未分析各子项目或分包

工程单价的合理性，未结合工程资料与实地走访情况等非财务

资料分析工程项目成本的合理性。

（六）长期股权投资审计不到位

公司四家联营企业利润表业务量比较小且资产负债表期初

期末数大致相同。未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了解联营企业经营状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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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就长期股权投资是否不存在减值迹象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

据。

（七）函证程序执行不到位

函证程序获取的部分回函，存在回函所盖公章与获取的其

他资料如合同、结算单上所盖公章不一致的情形，未执行进一步

审计程序。

上述行为不符合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31号——

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采取的应对措施》（2019）第八条、

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01号——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

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》（2022）第二十八条、《中国注册会

计师审计准则第 1301号——审计证据》（2016）第十条、《中国

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13号——分析程序》（2010）第四条、

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12号——函证》（2010）第十

七条的要求。

二、责任认定和监管措施决定

（一）责任认定

中兴财光华所及注册会计师濮舒清、杨如玉在执行公司

2022年年度报告审计项目过程中存在控制测试、营业收入、应收

账款和合同资产、第三方回款、供应商核查与成本、长期股权投

资、函证等审计程序不到位的情况，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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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年 2月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

市规则（2023年 2月修订）》）第 1.4条、第 12.1.2条等有关规

定。

（二）监管措施决定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年 2

月修订）》第 13.2.2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

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作出

如下监管措施决定：对元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审计机

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及年度报告审计

注册会计师濮舒清、杨如玉予以监管警示。

请中兴财光华所及相关会计师采取有效措施对相关违规事

项进行整改，结合本决定书指出的违规事项，就相关项目的审

计风险进行深入排查，举一反三，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，

切实提高审计执业质量。请中兴财光华所在收到决定书后一个月

内，向本所提交经首席合伙人、总所质控负责人签字确认的整改

报告。

    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从业人员应当引以为戒，在从事信息披露

等活动时，严格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

规则，勤勉尽责，对出具专业意见所依据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

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，所制作、出具的文件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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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　上海证券交易所

2024年 3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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